	老人福利申請

	申請資格
福利內容
應備證件            
1.  列冊各款低收入者。

2. 年滿65歲生活無法自理者。

1. 送至仁愛之家收容，負責食、衣、住及免費醫療。

2. 按月發給零用金（由安置機構核發）。 
1. 申請表。

2.  全戶戶籍謄本。

3. 診斷書。
（包括肺部X光報告）

       4.低收入戶證明。

         5.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資格
福利內容
應備證件
列冊低收入戶之老人重病住院者。

列冊低收入戶老人每人每日補助看護費新台幣1,500元，每年最高核發新台幣18萬元。

1. 申請表（書）正本。 

2. 查定表。 

3. 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4. 全戶綜合所得稅證明書及財產證明正本（低收入戶附低收入證明）。 

5. 最近三個月內全民健保特約之醫院所診斷證券書正本暨三個月內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看護費收據正本（含看護工身份證影本）。 

6. 領款收據。 

7. 看護證明。 

申請資格
福利內容
應備證件             
1. 家庭總收入每人每月平均在最低生活費用2.5倍以下者。

2. 未接受政府生活補助者。

3. 未經收容安置者。

4. 全家人口之財產（土地、房屋及投資）價值未超過新台幣650萬元者。

5. 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未超過基準者。（以四口人存款本金新台幣325萬元為基準，戶內人口每增加1人，存款本金以增加25萬元為準，以此類推）

1. 未達最低生活費1.5倍者（包括列冊低收入戶），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6,000元。

2. 達最低生活費1.5倍，但未達2.5倍者，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3,000元。

1.    全戶戶籍謄本。
（包括全部子女）

2.   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包括全部兒子、媳婦及未出嫁女兒及離婚未監護子女）

3.  本人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印章。

6. 榮民領月退俸者或退休人員附支領證明。

7. 新案須檢附申請人84年以前手抄 戶籍謄本查驗。

8. 稅籍清單。

 敬老福利津貼申請要件
1. 年滿65歲。（足歲）

2. 個人不動產不得超過500萬元。

3. 個人年所得不得超過50萬元。

4.  軍、公、教或國營事業退休、領取退休金者（不論月退或一次退）不得領取敬老津貼。

攜帶下列證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

1. 身份證影本乙份。

2. 郵局存摺封面影印本乙份。

3. 私章。


